《建宁驿站建设与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株洲市对于“厕所革命”进行了大量探索，并打造了株洲特色“建宁驿站”公厕样本，2018年，株洲市将“建宁驿站”标准化工作纳入市政发展战略，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本化、法治化、标准化、常态化”的城市发展理念。“建宁驿站”将公厕拓展为集如厕、休息、便民商业、政务服务、文化展示等多种便民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综合体。统一的风格造型、统一的标志标识、统一的功能配置、统一的建设标准，统一的管理要求等为公共厕所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是其他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的榜样。

2021年由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向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了《建宁驿站建设与管理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9月18日印发的《关于设区的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立项的批复》（湘市监标函〔2021〕144号）中，下达了《建宁驿站建设与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制订计划，该标准正式立项。

二、标准编制目的和意义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眼下，我国的厕所现状是美丽中国最弱的一环,也是民生幸福最严峻的部位。在公共场所,“内急”的尴尬、“入厕”的焦急、“方便”的窘迫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虽然现阶段“厕所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公厕的发展一直跟不上城市人口剧增所导致的刚性需求，长期以来，公共厕所始终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结合湖南省现状分析目前公厕面临供给数量不足、供给质量有待改善和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厕所虽小，但人们的如厕感受反映着城市的文明程度。良好的如厕环境不仅是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所必需，也是社会进步、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面对我省乃至全国快速发展过程中日益提高的厕所需求和巨大的历史欠账，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补齐厕所问题这一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文明的短板，已成当务之急。

本标准旨在将“建宁驿站”成功经验进行凝练，形成公共厕所从建设（规划、选址、设计、设施设备）到运行管理（管理人员、保洁人员、服务、安全、监督评价等）全方位的规范要求。通过标准实施，以期达到以下目的及效果：

为全省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和技术支撑，进一步规范公共厕所全流程管理；

为各地市创建或建设更高水平“全国厕所革命先进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提供重要抓手；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推广，以点及面，将株洲市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省乃至全国，作为风向标起到标杆引领作用，提升湖南省在全国“厕所革命”工作中的影响力；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主要起草过程

标准编写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阶段（2021.9～2022.2）：组建项目工作组，确定承担单位和选择编制单位；查阅和研读了相关标准和法规政策资料；梳理出现阶段“建宁驿站”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标准化对象和标准适应范围，搭建标准框架。

第二阶段(2022.2～2023.2）：对主要问题进行走访、研讨、调研等，针对标准框架进行深入讨论，广泛征求与该标准有关的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检测及认证机构、政府部门等意见，确定章节设计和具体内容，包括对“建宁驿站”的建设要求、管理要求以及评价与改进要求，形成了《建宁驿站建设与管理规范》工作组讨论稿初稿。 
第三阶段（2023.2～2023.3）：多次召开标准起草组的讨论会，逐条对标准结构和技术指标进行了讨论完善，形成《建宁驿站建设与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并组织编制了标准编制说明。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编制主要坚持以下原则：

1.合规性原则

标准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国家强制标准的要求。
标准编制还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目标，也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做好推进“厕所革命”提升城镇公共厕所服务水平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城〔2018〕11号）中，对公共厕所设计、建设等作出的具体要求。

2.适用性原则

在充分梳理、分析“建宁驿站”的建设和管理需求后，形成了适用于株洲市城区范围内新建、改建及扩建的固定式公共厕所的建设和管理规范。

3.问题导向原则

围绕“建宁驿站”建设和管理中没有详细、统一的标准，增强其标准的适用性和规范性等问题。

3.规范性原则

标准编制符合GB/T  1.1的相关规定。

（二）标准编制依据：

1.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共计引用34项标准，分别为强制性国家标准2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7项、强制性行业标准2项。

（三）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相协调，没有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冲突部分。

五、主要条款说明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宁驿站”的建设要求、管理要求以及评价与改进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株洲市城区范围内新建、改建及扩建的固定式公共厕所，其他公共厕所可参照使用。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建宁驿站”、“公共厕所”、“厕位”、“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厕位”、“新风除臭系统 ”等6个术语。

符号和缩略语

本标准定义了“6S”、“PPP”、“TVOC”等3个缩略语。
核心技术内容
本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包括3个章节，分别为第5章建设要求、第6章管理要求、第7章评价与改进要求。

其中第5章建设要求，主要规定了“建宁驿站”在建设中应符合的规划、设计、施工与验收的要求。第6章管理要求，主要规定了“建宁驿站”在管理中应符合的基本要求、服务管理、人员管理、设备设施管理、保洁用品管理、安全管理、文件管理的要求。第7章评价与改进要求，主要规定了对监督与检查、服务改进的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和分歧。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目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建宁驿站”建设与管理的标准，亟需制定和贯彻一个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建宁驿站建设与管理规范，为保障“建宁驿站”的建设与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

标准发布后，建议相关部门有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工作。重点加强对株洲市城区范围内新建、改建及扩建的固定式公共厕所的制造、生产单位、建设主体单位和参与验收的第三方人员的标准宣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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